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12月25日，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累计

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8,450万元。

一、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的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3.39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详情请

见2025年8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 上的《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截至本次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之前，公司实际使用了178,000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名称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临时补流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补流期限

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2023年7月18日

178,000
2025-08-15至2026-08-14

二、归还募集资金的相关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近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4,600万元提前归还了部分用于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本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累计归还

18,450万元，尚未归还的募集资金金额159,550万元。公司已将上述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

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期限，尚未归还的募集资金用途将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后续公司将在使

用期限内根据募投项目资金使用需求，随时使用销售回款、金融机构贷款等方式及时归还募

集资金，确保募投项目建设顺利进行。

本次归还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本次归还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尚未归还的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是否已归还完毕

归还完毕的具体时间（如已归还完毕）

4,600
159,550

□是 √否

不适用

特此公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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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收到河南龙成资

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成资本”）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9,537,579.77元。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

一、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为进

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公司于2025年06月13日与郭秀梅、朱书成、河南龙成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成资本”）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拟将本公司持有的南阳畅丰100%的股

权全部转让给龙成资本（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转让价格为人民币60,280,775.05元。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南阳畅丰股权，南阳畅丰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根据《股权

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龙成资本应于2025年6月30日前向公司支付本次交易的转让总价款

的51%（即：人民币30,743,195.28元，“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2025年12月31日前向公司支

付本次交易的转让总价款的 49%（即：人民币 29,537,579.77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0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4）。

公司于2025年06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并于2025年06月30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

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已于2025年6月30日前收到受让方龙成资本支付的第

一期股权转让款30,743,195.28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07月01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南阳畅丰已于

2025年7月完成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07月19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1）。

二、本次交易的完成情况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受让方龙成资本尚需在2025年12月31日前向公司支付本次

交易的剩余转让款人民币29,537,579.77元。公司于2025年 12月 26日收到受让方龙成资本

支付的剩余转让款人民币29,537,579.77元，本次交易已完成。

三、备查文件

1、银行转账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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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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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首个
交易日开盘参考价调整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公司重整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为3.05元/股。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高于本次重整公司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 3.05元/股，公司股票按照调整后的除权（息）参考价于股权登记

日次一交易日调整开盘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证券买卖，按上述开盘参考价格作为

计算涨跌幅度的基准；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或等于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平均价3.05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

鉴于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当日（2025年12月26日）公司股票停牌，股权

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股权登记日前一交易日（2025年 12月 2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即

4.18元/股，该收盘价高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3.05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次

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9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将进行调整。根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股票开盘参考价格的专项意见》，按照公司调整后的除权参考价

格的计算公式进行除权调整为3.53元/股。

一、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2025年11月14日，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襄阳中院”“法院”）裁定受理

公司重整案，并于同日指定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下同）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

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2025年11月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奥园美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经营方案》和《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

变价方案》。

2025年12月15日，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草案）》和《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同日，出资

人组会议暨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

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表决结果的公告》和《出资人组会议暨202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会决议公告》。

2025年12月16日，公司收到襄阳中院送达的（2025）鄂06破17号《民事裁定书》，襄阳中

院裁定批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

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根据《重整计划》中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一）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62,979,719股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13.4278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1,024,512,974股（最终转增的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1,787,492,
693股。

（二）转增股票的用途

1.对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权益调整

转增股票中，对应向现任控股股东深圳奥园科星投资有限公司、前任控股股东京汉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分配的334,098,698股股票，按照如下方式调整：

（1）其中24,881,142股股票，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根据《重整计划》普通债权清偿方案

关于以股抵债部分的规定，用于向关联担保债务的债权人实施以股抵债清偿，不向现任控股

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分配。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预重整方案披露之日（即2025年10月11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

或非交易原因导致其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公司《预重整方案》及《重整计划》规定的该项出资

人权益调整事项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方。

（2）剩余309,217,556股股票，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

2.对其他出资人的权益调整

转增股票中，对应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

分配的690,414,276股股票，按照如下方式调整：

（1）其中51,416,829股股票，将在后续《重整计划》生效后的执行过程中，以届时选定的股

权登记日收盘后公司股东登记情况，按其他股东各自持有公司股票数量的相对比例分配该等

股票，若出现分配股票数量非整数的情形，则对该等股票数量按照“退一法”取整数处理，即舍

去股票数量小数点后的数字，按整数确定可分配的股票数量；

（2）剩余638,997,447股股票，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公司债务。

前述股票中，861,696,863股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重整投资人认购的股份中148,696,863
股用于解决公司关联担保事项；86,518,140股用于抵偿公司的非关联担保债务。按照上述权

益调整方案执行完毕后，公司原出资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绝对数量不会因相关权益调整方案

的实施而减少。

三、股权登记日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5年 12月 26日，除权日为 2025年 12月 29
日，转增股本上市日为2025年12月29日。

四、停复牌安排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2月 26日开市起停牌 1个交易日，并于

2025年12月29日开市起复牌。

五、调整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相关事项

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

事项的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第4.4.2条相关规定，结合本次

重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际情况，公司对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进行调整。

（一）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

公司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需结合《重整计划》实际情况，调整后的除权（息）参考

价格计算公式为：

除权（息）参考价=[（前收盘价-现金红利）×转增前总股本+转增股份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

债务的金额+重整投资人认购全部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让渡及重整投资人认购用以解决关联担保事项的股份数*抵债价格-未计提预计负

债的关联担保金额+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让渡予公司享有的

信托受益权份额全部财产性权益的价值+重整投资人在重整计划之外为彻底解决公司关联担

保债务提供的现金金额]÷（转增前总股本+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转增股份数+由重整投资

人认购的全部转增股份数+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让渡的股份数+本次

重整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分配的股份数）

本次重整不涉及现金红利。经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及暂缓确认的关联担保债权总额为

1,157,161,547.99元，2025年三季度末计提预计负债金额为 1,043,196,055.12元。转增股票抵

债价格为6.30元/股，用于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的股票数量为86,518,140股，转增股票抵

偿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的金额为545,064,282.00元（=6.30元/股*86,518,140股）。重整投资人

共认购861,696,863股转增股票，共计支付1,536,099,324.68元现金，重整投资人认购的前述股

份中148,696,863股用于解决公司关联担保事项。应向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分配的24,881,142股，不再向其分配，用于解决关联担保事项，即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让渡的股份数为24,881,142股。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让渡及重整投资人认购用以解决公司关联担保事项的股份数合计为 173,578,005股（=
148,696,863股+24,881,142股）。51,416,829股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进行分配。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让渡予奥

园美谷享有的信托受益权份额全部财产性权益的价值为10,751,404.40元。重整投资人在重

整计划之外为彻底解决公司关联担保债务提供的现金金额为52,868,712.09元。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重整的财务顾问，为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出具了专项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的专项意见》。

（二）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的计算公式

本次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为=（转增股份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的金额+
重整投资人认购全部转增股份支付的现金+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让

渡及重整投资人认购用以解决关联担保事项的股份数*抵债价格-未计提预计负债的关联担

保金额+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让渡予公司享有的信托受益权

份额全部财产性权益的价值+重整投资人在重整计划之外为彻底解决公司关联担保债务提供

的现金金额）÷（抵偿公司非关联担保债务转增股份数+由重整投资人认购的全部转增股份数+
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让渡的股份数+本次重整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

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分配的股份数）=（86,518,140股*6.30元/股+1,
536,099,324.68元+173,578,005股*6.30元/股-（1,157,161,547.99元-1,043,196,055.12元）+10,
751,404.40 元+52,868,712.09 元）÷（86,518,140 股+861,696,863 股+24,881,142 股+51,416,829
股）=3.05元/股。

（三）除权参考价格的调整安排

如果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高于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3.05
元/股，公司股票按照前述拟调整后的除权（息）参考价于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调整开盘参

考价，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证券买卖，按上述开盘参考价格作为计算涨跌幅度的基准；如果

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或等于本次重整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3.05元/
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无需调整。

（四）股票开盘参考价的计算结果

鉴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当日（2025年12月26日）公司股票停牌，股权

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股权登记日前一交易日（2025年 12月 2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即

4.18元/股，该收盘价高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3.05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次

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9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按照公司调整后的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

进行除权调整为3.53元/股。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重整的财务顾问，为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除权参考价格事项出具了专项意见，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次一

交易日股票开盘参考价格的专项意见》。

六、风险提示

1.公司《重整计划》已获法院批准，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者不能执行《重整计

划》，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第（八）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2.因公司 2024年度审计后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中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在法院、管理人的指导和监督下，做好重整计划执行工作，最大程度保障债权人利

益和股东权益，力争尽快完成重整工作，全面化解公司风险事项。公司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

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ST美谷 公告编号：2025-124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
进展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美谷，证券代码：

000615）将于2025年12月29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2、鉴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当日（2025年12月26日）公司股票停牌，股

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股权登记日前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即

4.18元/股，该收盘价高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3.05元/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次

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9日）的股票开盘参考价将按照公司调整后的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

式进行除权调整，调整为3.53元/股。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执行《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

计划》）转增的1,024,512,974股股票已全部转增完毕，公司总股本由762,979,719股增至1,787,
492,693股。

一、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的实施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转增的 1,024,512,974股股票已全部完成转

增，其中 861,696,863股为首发后限售股，162,816,111股为无限售流通股，公司总股本由 762,
979,719股增至1,787,492,693股。上述转增的股票中，向除现任控股股东、前任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分配的股票51,416,829股直接登记在前述股东的股票账户中；

其余股票973,096,145股已登记至管理人开立的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

置专用账户，后续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向法院申请另行划转至重整投资人和债权人的指

定账户。

由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属于公司整体《重整计划》的一部分，与一般情形下的上市

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存在明显差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

订）》第4.4.2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第三

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除权参考价格计算公式进行了调整。鉴于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股权登记日当日（2025年12月26日）公司股票停牌，股权登记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股权登

记日前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即4.18元/股，该收盘价高于本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平均价格3.05/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5年12月29日）的股票

开盘参考价将按照公司调整后的除权参考价格的计算公式进行除权调整，调整为 3.53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开盘参考价调整的提示公告》及《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股票开盘参考

价格的专项意见》。

二、股票复牌事项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美谷，证券代码：000615）将于 2025
年12月29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三、风险提示

1.公司《重整计划》已获法院批准，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者不能执行《重整计

划》，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8条第（八）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2.因公司 2024年度审计后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中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重整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一破产重整

等事项》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邯郸市世纪大街6号派瑞科技产业园1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7
107

37,005,969
37,005,969

6.9900
6.99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宫志刚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许晖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接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本性资金并通过控股股东发放委托

贷款的方式实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945,670
比例（%）

99.8370

反对

票数

48,838
比例（%）

0.1319

弃权

票数

11,461
比例（%）

0.031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审议接
受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资本性资金
并通过控股股东
发放委托贷款的
方式实施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6,945,670

比例（%）

99.8370

反对

票数

48,838

比例（%）

0.1319

弃权

票数

11,461

比例（%）

0.031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第 1项议案，关联股东派瑞科技有限公

司、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夏吉海、杨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46 证券简称：中船特气 公告编号：2025-058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25.13%
26.00%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000710931168A□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 资 者 名
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中 国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合计

变 动 前 股 数
（万股）

11,021.6220

11,021.6220

变 动 前 比
例（%）

25.13

25.13

变 动 后 股 数
（万股）

11,404.5581

11,404.5581

变动后比
例（%）

26.00

26.00

权 益 变 动
方式

集 中 竞 价√
大 宗 交 易□
其他：____
（请注明）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2/11- 2025/12/25

--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 他 金 融 机
构借款□
股东借款 □
其 他 ：____
（请注明）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增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权

益变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本次增持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在二级市场以集合竞价的方式增持股份所致，不会导致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股份变动相关规定，并及

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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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甘亭镇华林村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7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8
350,677,970

64.91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张敏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王渊先生、副总经理陆海星先生、张杰

先生、郭永智先生、张宇飞先生、财务总监廖洲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0,578,670
比例（%）

99.9716

反对

票数

96,100
比例（%）

0.0274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001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
围暨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435,717

比例（%）

96.0828

反对

票数

96,100

比例（%）

3.7909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12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家垒、孙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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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26日上

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9:15至2025年12月2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29号广州毅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二楼VIP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宁红涛先生

6.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 2025年 12月 9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9人，代表股份118,769,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8.8773%，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人，代表股份117,022,8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8.452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90人，代表股份1,746,

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6%。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共193人，代表股份11,793,16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74%。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黄永新律

师和周鹏程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430,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8%；反

对3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5%；弃权28,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454,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280%；反对

3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37%；弃权 28,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3%。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由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黄永新律师和周鹏程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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